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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 夏 大 学 文 件 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宁夏大学实验室安全检查制度 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《宁夏大学实验室安全检查制度（试行）》已经 2021 年第

十二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 

附件：宁夏大学实验室安全检查制度（试行） 

  

  

宁夏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 月 26 日 

  

宁大校发〔2021〕94 号 



— 2 — 

附件： 

  

宁夏大学实验室安全检查制度 
（试行） 

  

 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长效机制的建立，加强实

验室安全的日常检查和管理，使实验室安全检查常态化、制度化，

消除实验室安全隐患，创造平安、和谐、健康的校园环境，根据

《宁夏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》（宁大校发〔2021〕85 号）及

学校相关安全工作会议精神和文件要求，特制定本检查制度： 

一、本制度适用于宁夏大学各学院（实验室、中心）所有开

展教学、科研、测试的实验场所。 

二、实验室安全检查按组织单位分为校级检查、院级检查和

实验室自查。校级检查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组织，每学期

不少于 2 次，检查形式包括日常巡查、专项检查、达标检查、整

改复查、领导督查等；院级检查由各二级单位参照校级检查形式，

兼顾学科特点自行组织，由分管实验室工作的领导负责，每月不

少于 1 次；实验室自查由各实验室负责人根据开展教学科研实验

的具体内容自行组织，做到每日安全巡查；特殊时期要执行安全

风险日报告零报告制度。 

三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将会同相关部门不定期对全校实验

室安全进行检查，针对隐患与问题下发“限期整改通知书”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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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检查情况予以通报。对检查中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，学校将对

有关实验室实行临时“关停”，提出整改要求，督促、验收其整

改情况，待整改合格后，有关实验室方能启用。 

各二级单位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需如实填写实验室安全

检查记录，及时采取整改措施，并跟踪、落实整改情况，建立各

实验室日常安全检查工作台帐。二级单位要高度重视实验室安全

日常管理工作，认真建立本单位实验室安全防范保障体系，将日

常安全检查工作作为体系的重要内容固化执行，认真落实实验室

安全日常检查工作。 

各实验室责任人必须提高安全意识，严格遵守实验室相关规

定和安全规程，自行建立实验室安全日检查制度。对于自查中发

现的问题要立即整改，无法整改的需尽快上报二级单位分管领导

和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。 

四、各级实验室安全检查的检查人员，应当具备实验室安全

检查的相关知识，人员应当相对固定，确保安全检查的专业性和

指导性。各级单位应以教育部最新版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

项目表》的内容为依据开展实验室安全检查。实验室安全专项检

查内容根据上级主管部门要求执行。 

五、实验室安全检查主要内容 

1. 组织管理 

（1）实验室安全管理组织体系建设情况； 

（2）实验室安全工作责任人姓名、联系方式等信息是否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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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公示于实验室门上等醒目位置； 

（3）实验场所及仪器设备安全管理制度、安全操作规程是

否完善并正确张贴； 

（4）是否签订安全责任书，明确详细职责并责任到人； 

（5）是否按要求进行日常安全检查，做好检查、整改记录； 

（6）是否建立符合本实验室情况的事故应急处理预案并定

期组织演练。 

2. 仪器设备及物料管理 

（1）实验室仪器设备（特别是高精仪器设备、放射性同位

素和射线装置、高温高电压设备、超低温及特种实验设备等）的

使用管理是否规范； 

（2）剧毒品、管制药品的“五双制度”情况（双人保管、双人

领取、双人使用、双人把锁、双本记录）； 

（3）各类化学品尤其是有毒有害化学品及易燃易爆危险品

的使用、存放、管理是否规范； 

（4）病原微生物菌种的使用、存放、管理是否规范（含：

生物安全柜定期安检与记录），是否符合生物安全实验室等级要

求； 

（5）实验室各类有害废弃物的存放、管理与处置是否规范； 

（6）气瓶、气路系统是否规范。 

3. 场所安全、人员防护及卫生管理 

（1）实验室功能分区与布置是否正确合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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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 实验室及实验场所必需的安全警示标识、标志是否完

善； 

（3）实验室必备紧急安全设施（如：灭火器、灭火沙、急

救箱、紧急喷淋器、洗眼器等）是否合格可用； 

（4）实验室通风条件是否符合要求； 

（5）实验室安全通道是否畅通且有明显标志； 

（6）实验室工作人员及学生个人防护是否规范； 

（7）实验室水、电、门窗是否安全； 

（8）实验场所卫生状况是否整洁。 

4. 档案管理 

（1）实验室使用记录本； 

（2）实验室化学品（含有毒有害危险化学品、剧毒品、管

制药品等）购置、使用、保存记录台帐； 

（3）病原微生物菌种购置、使用、保存记录台帐； 

（4）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台帐； 

（5）特种设备使用运行、维护保养、年检记录等； 

（6）安全培训档案。 

六、对于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学校规章制度和存在严重

安全隐患并拒不整改的，学校将按《宁夏大学实验室安全环保管

理奖惩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，视情况对相关责任人、责任单位进行

追责。  

七、根据《宁夏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》（宁大校发〔2021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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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号）等相关文件的规定，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是教师、科研人

员、实验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岗位聘任、晋职晋级、年度考核、

评奖评优的重要指标之一，与学生评奖评优挂钩，并纳入各单位

综治考评和业绩考核中。 

八、本制度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

施行。 

  

宁夏大学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1 年 6 月 28 日印发 

 （共印 5 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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